
教育涉农资金自查报告(模板5篇)
随着个人素质的提升，报告使用的频率越来越高，我们在写
报告的时候要注意逻辑的合理性。报告帮助人们了解特定问
题或情况，并提供解决方案或建议。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
的报告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教育涉农资金自查报告篇一

按照都财发【】79号文件和年8月6日扶贫资金专项清理工作
会议要求，我镇认真开展了扶贫资金专项清理工作，现将自
查情况汇报如下：

根据相关要求，我镇及时召开了扶贫资金专项清理工作会议，
研究布置了我镇专项清理工作，组建了清理工作小组，由镇
长罗健勇同志任组长，副镇长郑恩昌同志任副组长，相关科
室为成员具体负责涉农资金专项清理工作。

我镇认真执行扶贫资金政策，强化了公开公示工作，严格按
照项目和范围使用资金；

3、4组的道路路面进行铺设、垮塌处进行浆砌保坎，以方便
村民出行和车辆通行，也为下一步农业产业化发展奠定基础。

1、梳理扶贫专项资金：扶贫资金共5万元（财政已支付2.5万
元），涉及龙凤村

3、4组的道路路面铺设，垮塌处浆砌保坎项目，长约1.5公里，
宽4米。该项目工程现已全面完工。待市上验收合格后，划拨
余下2.5万元扶贫资金。

2、对照项目进行检查：工作小组按照实施的项目到村组进行
检查：一是查看公示公开和档案管理情况，二是查看项目实
施进度情况，三是查看项目后期管理情况。



通过自查，我镇扶贫专项资金严格按照相关专项资金管理办
法进行管理，无违规使用扶贫资金。在今后的工作中，继续
完善管理制度，强化公示和公开工作，以保障扶贫资金效益
的最大发挥。

教育涉农资金自查报告篇二

根据财农[]124号文件要求，我局对—xx年度环境保护涉农资
金进行全覆盖地自查，现将自查情况汇报如下：

我局高度重视环境保护涉农资金自查工作，成立了以局长为
组长，分管领导牵头，相关业务股室、直属单位负责人为成
员的领导小组，召开领导小组成员会议，研究部署自查方式、
步骤及要求，根据股室、直属单位的工作职责，明确了相关
责任人和工作责任。以电话、文件和网络公告等形式向两个
年度的各环保涉农资金项目单位发出《关于报送环境保护涉
农资金使用情况的通知》，明确了各单位报送材料的要求和
时间节点。保证了我县环境保护涉农资金自查工作规范、有
序进行。

—xx年我县环境保护涉农资金项目主要为污染防治、农村环
境综合整治、“问题村”环境综合整治等3类，共18个项目。
省财政厅、环保厅下达涉农项目资金总额为996万元。

我局高度重视项目管理工作，在《岳西县环境保护项目资金
管理暂行办法》(岳环[]111号])中就项目管理提出了明确、
严格的要求，项目管理工作也在此指导下，规范、阳光地运
行，决无违规、违法操作现象发生。近两年，我局严把项目
申报入口关，未发现见申报项目套取和骗取财政资金的现象。
18个涉农资金项正在实施15个，已竣工13个，大部分项目殾
能按时启动，按期完成项目建设任务。同时，为了保障环保
项目的规范实施，我局制定了《岳西县环境保护项目招投标
管理暂行规定》，所有已实施的项目均按照规定全面推行工
程项目法人责任制、招投标制、合同管理制、工程监理制、



资金报账制、竣工验收制，进一步规范工程建成后的运行、
维护、管理制度，加大后期管护投入，确保环保涉农资金项
目持久发挥效益。项目施工采取招投标、议标、竞标等方式，
由项目单位组织实施，施工单位按施工方案进行施工，工程
结束由项目单位组织进行工程决算和审计，并报县环保局，
提出要求验收的申请，县环保局和县财政局联合组织项目预
验收，制定项目管理的长效机制。

为了加强项目资金的管理，规范项目资金的使用，我局制定了
《岳西县环境保护项目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和《岳西县环保
局农村环境综合整治项目验收办法》等规章制度，并严格执
行，所有项目资金统一由县财政专户集中管理，属县政府采
购范围的项目，由项目单位提出申请，资金拨到县政府采购
中心，由政府采购中心根据项目清单公开招标、竞标采购;乡
镇、村及企业项目资金由乡镇、村和企业根据工程进度提出
申请，经县环保局、财政局审核后据实拨付，乡镇、村项目
资金拨付到县乡镇财政管理中心，企业项目由财政直接拨付
到项目单位。农村环境综合整治项目和“问题村”项目的资
金使用和工程决算、项目实施等在村级公开栏进行公示，接
受群众监督。两年来，我们及时拨付环境保护涉农项目资
金418万元，其中：中央环境保护涉农资金160万元，省级环
境保护涉农资金258万元，没有发生截留、挪用项目资金现象。

通过污染防治项目的实施，有效地降低了污染物排放量，减
少了农村环境污染，保障了农民的环境权益;通过农村环境综
合整治项目的实施，有效地改善了环境治理村环境状况，提
高了农村居民居住环境质量;通过“问题村”的环境综合整治
项目，解决了部分村庄环境的脏、乱、差现象。总之，这些
项目的实施，使我县农村的污染防治工作得以有序推进，环
境质量明显改善，农民幸福指数显著提升。

自查中我们发现有3个涉农项目未及时启动、3个项目未按时
申请拨付项目资金。下一步，我们要加大对这些项目的监管
力度，督促项目单位尽快启动项目建设和及时申请验收。



教育涉农资金自查报告篇三

按照财农村〔20xx〕232号文件精神，我镇党委、政府高度重
视、精心部署，对20xx-20xx年涉农资金的管理和发放情况进
行了一次全面、深入细致的梳理自查，现就有关情况总结报
告如下：

一、涉农资金管理制度完善，补贴资金及时足额拨付到户。

粮食补贴资金在发放时，严格按照有关程序测算、发放到户，
具体是：先由各村摸清当年实际应享受补贴面积的底数，报
镇农业站初审，并在各村张榜公示，按公示的情况对相关信
息进行必要的修改后，由农业站经办人员提供电子、纸质数据
(镇长审批)各一份给财政所，财政所工作人员导入财政补贴
农民资金系统，打印出补贴清册，与相关电子数据一起报送
县局有关股室审核，经县局业务股室审核无误后，县农村局
委托农合行把补贴资金经“一卡通”存折发放到农户手中。
对于其他财政补贴资金均由各职能部门把关，如五保、低保、
救灾资金由民政部门;合作医疗资金由镇合管办严格按程序、
按对象、按标准落实。

二、检查采用查阅资料和入户核对方式开展，对申报补贴面
积大于10亩的农户进村入户核实了10户，补贴资金均足额，
及时兑付到位，没有发现违纪违规现象。

三、自查中没发现多头申报、虚假冒领，截留、挤占、挪用、
套取涉农补贴资金的问题。

四、上级用于强农惠农的涉农补贴资金均按文件要求的规范
程序及时足额发放到农户卡中。

五、20xx年非在册面积补贴82万元，20xx年非在册面积补
贴11万元，均已全部上缴村“三资”账户，用于村民生工程
投入。20xx年10月份，经镇党委、政府研究，全部取消非在册



面积补贴。

教育涉农资金自查报告篇四

为贯彻落实利财［xx］102号关于印发《全县涉农资金检查工
作方案》的文件精神，确保涉农资金安全、规范、高效运行，
切实保障财政涉农资金的项目安全、资金安全、干部安全，
特制定以下工作方案：

通过学习文件精神充分认识开展涉农资金自查自纠工作的重
要性和必要性，及时向乡党委政府领导作了汇报，乡党委政
府给予高度重视，成立了以党委副书记陆珂为组长、财政所
工作人员、农口工作人员为成员的工作小组。

主要对我乡xx年-xx年各级财政预算安排“三农”的各项资金
的使用情况，重点检查粮食直接补贴资金、对种粮农民农资
综合补贴资金是否通过“一卡通”及时打卡发放到户，一事
一议项目资金是否及时足额拨付到专户，是否存在多头申报、
虚报冒领、套取资金的问题，是否存在截留挤占、挪用、抵
扣资金的问题，是否存在滞留资金使用效率较低的问题，是
否存在违反规定的其他问题。

根据市、县文件精神及涉农资金检查的工作要求，对我乡共
计11个行政村，xx-xx年粮食直补资金199.58万元，农资综合
补贴资金1154万元，一事一议31个项目资金488万元进行了账
面梳理，统计制表，到村进行张榜公示，接受群众监督。同
时在全面核查的基础上重点对享受直补、综补超过20亩的农
户进行了重点核查，并走村入户，直接询问农户，并现场记
录农户对粮补及一事一议情况的反映。

经对全乡农户补贴信息进行排查发现，大于20亩的农户有25
户计555.49亩，其中涉及村干部两名，经调查情况属实，本
户承包其兄弟的地亩。因其兄弟长年外出，在南方跑大车，
自愿把承包地交给自家兄弟耕种。已经要求这两名干部把详



细情况作一个书面说明，报到财政所备案。

通过这次的自查，我们认真总结经验。建立健全资金安全有
效使用的.长效机制，今后每年都要进行一次自查自纠，坚决
做到查出一例纠正一例，真正把党和国家和强农惠农政策落
实到实处。

教育涉农资金自查报告篇五

县涉农资金专项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

一、加强领导，精心组织。

我局高度重视环境保护涉农资金自查工作，成立了以局长为
组长，分管领导牵头，相关业务股室、直属单位负责人为成
员的领导小组，召开领导小组成员会议，研究部署自查方式、
步骤及要求，根据股室、直属单位的工作职责，明确了相关
责任人和工作责任。以电话、文件和网络公告等形式向两个
年度的各环保涉农资金项目单位发出《关于报送环境保护涉
农资金使用情况的通知》，明确了各单位报送材料的要求和
时间节点。保证了我县环境保护涉农资金自查工作规范、有
序进行。

二、涉农资金项目类别和资金额度。

20xx—20xx年我县环境保护涉农资金项目主要为污染防治、
农村环境综合整治、“问题村”环境综合整治等3类，共18个
项目。省财政厅、环保厅下达涉农项目资金总额为996万元。

三、涉农资金项目申报、实施情况。

我局高度重视项目管理工作，在《xx县环境保护项目资金管理
暂行办法》（岳环[20xx]111号]）中就项目管理提出了明确、
严格的要求，项目管理工作也在此指导下，规范、阳光地运



行，决无违规、违法操作现象发生。近两年，我局严把项目
申报入口关，未发现见申报项目套取和骗取财政资金的现象。
18个涉农资金项正在实施15个，已竣工13个，大部分项目殾
能按时启动，按期完成项目建设任务。同时，为了保障环保
项目的规范实施，我局制定了《xx县环境保护项目招投标管理
暂行规定》，所有已实施的项目均按照规定全面推行工程项
目法人责任制、招投标制、合同管理制、工程监理制、资金
报账制、竣工验收制，进一步规范工程建成后的运行、维护、
管理制度，加大后期管护投入，确保环保涉农资金项目持久
发挥效益。项目施工采取招投标、议标、竞标等方式，由项
目单位组织实施，施工单位按施工方案进行施工，工程结束
由项目单位组织进行工程决算和审计，并报县环保局，提出
要求验收的申请，县环保局xx县财政局联合组织项目预验收，
制定项目管理的长效机制。

四、涉农资金管理、使用情况。

为了加强项目资金的管理，规范项目资金的使用，我局制定
了《xx县环境保护项目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和《xx县环保局农
村环境综合整治项目验收办法》等规章制度，并严格执行，
所有项目资金统一由县财政专户集中管理，属县政府采购范
围的项目，由项目单位提出申请，资金拨到县政府采购中心，
由政府采购中心根据项目清单公开招标、竞标采购；乡镇、
村及企业项目资金由乡镇、村和企业根据工程进度提出申请，
经县环保局、财政局审核后据实拨付，乡镇、村项目资金拨
付到县乡镇财政管理中心，企业项目由财政直接拨付到项目
单位。农村环境综合整治项目和“问题村”项目的资金使用
和工程决算、项目实施等在村级公开栏进行公示，接受群众
监督。两年来，我们及时拨付环境保护涉农项目资金418万元，
其中：中央环境保护涉农资金160万元，省级环境保护涉农资
金258万元，没有发生截留、挪用项目资金现象。

五、涉农资金项目实施效益。



通过污染防治项目的实施，有效地降低了污染物排放量，减
少了农村环境污染，保障了农民的环境权益；通过农村环境
综合整治项目的实施，有效地改善了环境治理村环境状况，
提高了农村居民居住环境质量；通过“问题村”的环境综合
整治项目，解决了部分村庄环境的脏、乱、差现象。总之，
这些项目的实施，使我县农村的污染防治工作得以有序推进，
环境质量明显改善，农民幸福指数显著提升。

六、存在问题及整改措施。

自查中我们发现有3个涉农项目未及时启动、3个项目未按时
申请拨付项目资金。下一步，我们要加大对这些项目的监管
力度，督促项目单位尽快启动项目建设和及时申请验收。


